韶关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登记材料提交规范

适用的市场主体

本规范适用于韶关市行政区域内的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及上述主体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外国公司分支机构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市场主体。

二、不适用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申报承诺制的情形

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分为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申报承诺制和非申报承诺制两种方式，下列情形不适用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制：

（一）拟申请从事下列经营项目的：洗浴、养生保健、足浴服务，歌舞娱乐、游艺娱乐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住宿业，大型餐饮业，互联网上网服务，教育业，托育，校外托管服务，养老服务，医疗服务，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

（二）拟申请从事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仅限于用作办公室使用除外）；

（三）以法定用途为住宅的商品房、政府保障性住房、军队房产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

（四）以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用途为医院、学校、教堂、车库、车房等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

（五）市场主体从事涉及市场监管总局颁布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和《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中所列事项的经营范围；

（六）电子商务经营者集中办公区域登记的；

（七）从事住所托管服务的企业。

采取住所申报承诺制的方式办理设立登记的市场主体，变更为不再适用住所申报承诺制的，应当按非登记信息申报承诺制重新提交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

注：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实施细则>的通知》(粤市监规字〔2025〕1号)第三十四条规定，“大型餐饮业”指餐饮服务场所使用面积在1000㎡以上，以提供饭菜为主要经营项目的一种食品经营业态。

三、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申报承诺制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申请办理市场主体设立、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按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申报承诺制登记的提交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如下：

（一）《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申报承诺表》（附件1）；

（二）属于下列情形的，除提交上述（一）项材料外，还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形提交下列材料：

A.多个市场主体之间股东（投资人）相同或有投资关联关系的市场主体使用同一地址的非住宅用房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需要提交《同意“一址多照”登记的声明（关联企业自主声明）》（附件2）；

B.原登记的市场主体失联，即原在申报的地址登记的市场主体已不在该地址经营，且通过该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的，使用申报场所办理其他市场主体登记，还需要提交《关于场所使用权的声明》（附件3）；

C.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其派出机构、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同意“一址多照”的还需要提交《同意“一址多照”登记的证明）》（附件4）；

D.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没有门牌号，无法准确表述的，需要提交住所（经营场所）位置示意图或者导航定位图；

E.使用商务办公场所卡座，商场、市场内铺位、柜台、摊档，将面积较大的场所分隔为多个独立空间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需要提交场所平面布局示意图；

F.市场主体将其住所（经营场所）部分提供给其他市场主体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需要提交场所平面布局示意图，标明各市场主体使用的具体位置；
G.市场主体将其住所（经营场所）对外转租、分租或者无偿提供给第三方使用的，须同时提交房屋所有权人同意材料。

注：以法定用途为住宅的商品房包括商品房住宅、城镇及农村自建住房（宅基房及自建房整体同时改变用途除外）等；其中住宅小区内的住宅一律视为商品房住宅。

四、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非申报承诺制登记材料提交规范

申请办理市场主体设立、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按非申报承诺制登记的提交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如下：
（一）《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合法性声明及承诺书》（附件5）；

（二） 房屋产权证明，房屋产权证明可以是以下材料之一：

A.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出具的产权证或其他证明复印件；

B.购房合同（或商品房初始登记证）及房屋竣工验收证明复印件；

C.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为其自有或管理的房屋出具的《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附件6）作为产权证明；

D.无法提交上述文件的，可提交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其派出机构、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出具的《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附件6）作为产权证明；

（三） 使用非市场主体自有房屋作为其住所（经营场所）的还需要提交租赁合同或无偿使用证明复印件；
（四）使用从事旅业的宾馆、酒店的客房的，提交宾馆、酒店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客房租赁合同或无偿使用证明复印件，无需提交（二）、（三）项材料；

（五）使用军队房产的，除提交房屋租赁协议外，还需要提交《军队房地产使用许可证》复印件，无需提交（二）、（三）材料；

（六）属于下列情形的，除根据（一）、（二）、（三）、（四）、（五）项的要求提交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外，还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形提交下列材料：

A.房屋为住宅的需要提交《韶关市住改商登记承诺书》（附件7）；

B.多个市场主体之间股东（投资人）相同或有投资关联关系的市场主体使用同一地址的非住宅用房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需要提交《同意“一址多照”登记的声明（关联企业自主声明）》（附件2）；

C.原登记的市场主体失联，即原在申报的地址登记的市场主体已不在该地址经营，且通过该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的，使用申报场所办理其他市场主体登记，还需要提交《关于场所使用权的声明》（附件3）；

D.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其派出机构、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同意“一址多照”的还需要提交《同意“一址多照”登记的证明）》（附件4）；

E.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没有门牌号，无法准确表述的，需要提交住所（经营场所）位置示意图或者导航定位图；

F.使用商务办公场所卡座，商场、市场内铺位、柜台、摊档，将面积较大的场所分隔为多个独立空间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需要提交场所平面布局示意图；

G.市场主体将其住所（经营场所）部分提供给其他市场主体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需要提交场所平面布局示意图，标明各市场主体使用的具体位置。
H.市场主体将其住所（经营场所）对外转租、分租或者无偿提供给第三方使用的，须同时提交房屋所有权人同意材料。

五、集群注册登记材料提交规范（新增）

（一）集群注册登记相关释义

集群注册，是指多个有限责任公司（即集群企业）以一家企业的住所（经营场所）地址，作为自己的住所登记，并由该企业（即托管企业）提供住所托管服务，组成企业集群的登记注册模式。

本规范所称托管企业，是指为多个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住所托管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本规范所称集群企业，是指由托管企业提供住所托管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本规范所称住所托管服务，是指托管企业为集群企业提供住所，并代理收发集群企业的公函文书、信函、邮件等住所联络活动。 

（二）托管企业和集群企业登记要求

1.申请登记为托管企业的登记条件。申请从事住所托管服务的企业，应为本市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孵化平台（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等）运营企业、设立1年以上的企业代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市注册的集群注册托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2.不得申请登记为集群企业的情形。市场主体除需要特定经营场所或从事特定行业外，均可申请集群企业登记。下列市场主体不得申请登记为集群企业：

A.经营范围涉及市场监管总局颁布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和《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中所列事项的；

B.从事生产加工、餐饮服务、旅业、娱乐服务、网吧、药品、医疗器械、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放射性物品、旅行社、融资性担保、小额贷款、证券服务、拍卖、典当等行业以及其他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特定经营场所方能开展经营活动的。  

C.设有分支机构且该分支机构已有固定经营场所，足以证明从事相关经营活动需要固定经营场所的市场主体。

注：根据《韶关市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韶府规〔2025〕2号）第三十二条规定，从事住所托管服务的企业不得将住宅作为从事以下行业经营活动的住所（经营场所）办理登记。

（三）申请文书及材料规范

1.从事住所托管的企业不适用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申报承诺制，其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材料提交规范除按本规范第四点要求提交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外，还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托管企业秘书的姓名及联系方式申报表（附件8）； 

（2）申请人签署的承诺书，承诺对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遵守本办法有关规定及行业规程（此项已包含在附件5《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合法性声明及承诺书》，无需另行提交）； 

（3）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执业证书（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住所托管服务的，须提交） 

2. 符合《韶关市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要求的集群企业使用托管企业地址登记的，提交托管企业出具的住所托管文件和托管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注：集群企业住所地址由“托管企业地址”+“（集群注册）”方式组成）。

六、电子商务经营者集中办公区域登记材料提交规范

电子商务经营者集中办公区域登记不适用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申报承诺制，提交材料规范按本规范第四点要求执行。申请加注经营网址或使用网络经营场所（网址）的，还需提交电子商务平台出具的，包含经营者姓名、身份证号、网络经营场所网址等基本信息的，表明申请人合法使用该网络经营场所（网址）的证明材料。
注：
（一）电子商务经营者使用集中办公区域办理登记的，登记机关在营业执照住所（经营场所）栏加注“集中办公”字样，可以根据申请人要求加注经营网址。

（二）集中办公区域同一办公地址有多个经营者的，提供集中办公场所的单位应当采取排位编号等方式区分各经营者的办公单元并提交场所平面布局示意图。
（三）电子商务经营者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允许其仅使用网络经营场所（网址）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

七、“一照多址”登记要求及操作指引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2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国办发〔2020〕29号）等文件精神，《办法》规定，在本市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企业住所（或主要经营场所）以外，同一登记机关管辖范围内设经营场所的，可以适用“一照多址”改革，申请经营场所备案，无需办理分支机构。各部门对备案场所的管理参照分支机构进行。

市场主体在企业住所（或主要经营场所）以外从事《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中列明的经营项目或需凭独立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方可办理行政审批事项的，应当依法向经营场所所在地的登记机关申请设立分支机构；已办理“一照多址”经营场所备案的市场主体可凭营业执照及《核准备案登记通知书》到相关许可部门办理许可审批，并在经申报的经营场所内放置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登记机关备案时依次给备案场所进行编号，该编号由业务系统自动生成且唯一，具体为001-999按顺序生成。许可部门根据法规规定，可以对主体生产、经营地址，或者需要一企一档管理时，参照分支机构，采用申请人名称加编号的方式模拟分支机构名称予以许可。

“一照多址”涉及准入系统、登记文书、公示系统等方面具体要求如下：

（一）业务流程及通知文书

单独办理经营场所备案的，使用备案流程办理，并生成《核准备案登记通知书》和新的营业执照。办理设立、变更、其他备案业务的，可同时办理经营场所备案，并生成相应业务类型通知书和新的营业执照。

（二）系统录入要求

属于“一照多址”的，需勾选住所栏“一照多址”，再分别录入各经营场所信息，住所字段会自动生成“（一照多址）”。经营场所具体需录入的信息如下：地址、面积、产权、所在地、属地管理机关、负责人、联系电话。每个经营场所业务系统会自动生成唯一的编号，如之前已备案的经营场所需取消，需删除相关经营场所信息。新备案的经营场所生成新的编号，不使用已取消的编号。

（三）具体备案情形

1.新设经营场所备案。

2.变动经营场所备案。负责人变化、实际地址不变表述文字变化的允许变动备案。实际地址不变表述文字变化的，无需提供相关证明，申请人自行对真实性负责。联系电话不单独办理变动备案，有特殊情况的允许通过“资料修改”业务变更。不允许办理地址搬迁，地址搬迁的按经营场所取消和新设备案办理。

3.取消经营场所备案。

4.上述三种情形可同时办理。

（四）申请文书及材料规范

1.新设经营场所备案提交材料规范

（1）《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附件9）。

（2）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按本规范第三、四点要求提交相应的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

（3）已设立市场主体单独申请备案的，需交回已领取的纸质版营业执照正、副本。

2.变动经营场所备案提交材料规范

（1）《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附件9）。

（2）已设立市场主体单独申请备案的，需交回已领取的纸质版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变动经营场所是指已备案经营场所的负责人变化和实际地址不变表述文字变化。联系电话变化的不单独办理变动备案。如经营场所搬迁，需一并办理取消、新设经营场所备案。

3.取消经营场所备案提交材料规范

（1）《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附件9）。

（2）已设立市场主体单独申请备案的，需交回已领取的纸质版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①“一照多址”业务可合并设立、变更、其他备案登记业务同时办理。设立、变更、其他备案登记同时办理经营场所备案的，除设立、变更、备案登记所需登记材料，还需按材料规范相应情形提交材料。  

②设立、变更、其他备案登记同时办理的，相同材料无需重复提交。 

（五）文书填写要求

1.同时申请备案多个经营场所的，只需填写1份《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每个经营场所均需按本规范第三、四点要求提交相应的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

2.经营场所变动备案的，《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填写变动后的信息即可。

3.《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申请人承诺”栏签署要求：市场主体设立登记同时备案经营场所的，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申请人为投资人（股东、设立人、合伙人），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人为董事会；市场主体成立后备案经营场所的，申请人为本企业。申请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申请人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六）其他要求

1.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申报等材料实行形式审查；申请人对其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并承担因隐瞒事实、提供虚假材料等行为引起的法律责任。

2.对作出虚假承诺或不实承诺申报登记的市场主体，由登记机关按照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登记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情节严重的，依法撤销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3.对市场主体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登记机关依法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4.住所所在地登记机关应当及时将经营主体“一照多址”登记信息以抄告或其他方式推送至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由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开展日常监管工作。

八、各类登记文书见附件（附件1至9）。
九、本登记材料提交规范自2025年5月1日起与《韶关市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韶府规〔2025〕2号）配套施行，有效期与《办法》一致。

附件：1.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申报承诺表

2.同意“一址多照”登记的声明

3.关于场所使用权的声明

4.同意“一址多照”登记的证明

5.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合法性声明及承诺书

6.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7.韶关市住改商登记承诺书

8.托管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托管企业秘书

信息申报表

9.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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